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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史志的编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吴县税务局的同志勇于探索，

在资料残缺、年代断档的条件下，广搜博采，去粗取精，历时三载，终成宏著。值此

《吴县税务志》付梓出版之际，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税收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通过

对税收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

生活面貌，更深刻地认识税收的本质和特征，古为今用，服务于现实的需要。特别

是研究和分析建国以来税收工作的经验和历程，不仅可以反映和宣传广大税务

干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国收税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和感人业绩，而且有助

于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税收的内在规律，更好地做好当前的税收工作。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税收工作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市场经济需要一个能够体现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

优胜劣汰的税收；需要一个能够鼓励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的税收；需要一个能够大力组织税收收入，使收入能迅速增长的税收；需要一个

能够坚持依法治税的税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收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要

求越来越高。税收工作者肩负着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深入贯彻，税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一个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广大税务干部精神振奋，意气

风发，正在谱写着新中国税收史上更为辉煌灿烂的一页。愿今后有更多更好的税

务史志和资料问世，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崇高的税收事业，讴歌不负历史重托

的共和国税务官。

彩爹毒
1993年10月18日于南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吴县与全国各地一样，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

上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税收也高速增长。欣逢盛世，为我们编写税收专

业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

发展，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今天的修志工作，又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事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

责任和使命。
‘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编写《吴县税务志》，尚属初试，既无先例可循，更因

税收史事繁多，加上地方历史档案残缺，增加了编志的难度。我们在各级党委和

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县地方志办公室的部署和要求，在完成《吴县志·财税卷》基

础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的方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本着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精神，结合现有史料进行整理编写，力

求如实反映历史，努力使志书能体现时代风貌、吴县税收工作的特点。

本志在纲目编排上，除前言、概述和后记外，正文按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1

以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划为上编和下编，每编均按“税制演变"、“税种沿革"、“税

收收入"、“税务管理"及“税务机构人员刀等设章，每章再按不同历史阶段以大事

立节和目。这样，既可以从“税制演变"、“税种沿革"两章中，总览全国、全省税制

与税种的建立、发展和演变沿革，又可以在“税收收入’’、“税务管理"、“税务机构

人员"等章节中，根据吴县的地情史实，尽可能地有点有面、点面结合地较系统、

完整地反映吴县税收工作的真实面貌，力求体现地方性、专业性、时限性。

“鉴古知今”、“彰往察来’’。我们编写本志除了存史之外，还企求为党政机关

和税务部门、税务干部能结合历史实际，研究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的资料。

但编写人员对修志都是I'=J夕l-汉，接受编纂任务自愧心有余而力不足，限于学历、-

见闻、编写技术和经验，以及资料的残缺和局限，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界

人士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2留



凡 例

一、本志时间断限，上限原则上为民国元年(1912)，下限至1991年。民国前

税收史实，依照现搜集的资料，追溯记叙，分别辑在概述和大事记内。

二j本志记述内容，按断限内的历史行政区域范围记述，建国前包括现在的

苏州市区。 ．’

．

三、全志分卷首、上编、下编、大事记、增补、后记等。卷首包括题词、序言、凡

例、图片、编纂人员名单、目录和概述。概述简要介绍吴县的历史、地域和政治经

济，以及概括记述民国前税收史实。上编记述民国时期的工商税收，下编记述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工商税收。鉴于本书下限为1991年，而出版已是1994

年。因此，对1992年以后吴县税收工作的主要史实，再列一增补予以记述。编末

附以大事记及本志参考资料，后记记述本志编写经过。

四、全书结构分编、章、节、目4个层次。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但也不排除浅

显通俗的成语和文言。由于某些税收内容的特殊性，因此也采用亦史亦志的方法

叙述。

五、本志纪年，解放前一律沿用历史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如清顺治元

年(1644)、民国元年(1912)，对同一节内重复出现同一朝代的纪年时，只在首次

加注公元纪年，以后从略。解放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的界线划分，以

1949年4月27日吴县解放之日为界；建国前、后的界线划分，是以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准。

六、本志所用货币及计量单位，一律使用当时所处年代的旧制，不加折算，并

均用阿拉伯数码。清代货币单位为银两，两以下为钱、分；民国初期为银元，民国

22年(1933)废两改元；民国24年11月4日以后为法币元；汪伪时期民国30年

1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改为中储券元；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为法币；民国37

年8月以后改为金圆券元。1955年2月底以前的人民币旧币，则一律折成现行

新币。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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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吴县地处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东邻上海与昆山相接，南连吴江，西衔太湖，

北接常熟，西北毗邻无锡。全县总面积为3175平方公里(其中太湖水域面积

1600多平方公里)，全境环抱苏州城区，沪宁铁路横穿东西，京杭大运河纵贯南

北，公路密如蛛网，交通发达。境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山水秀丽，素有。鱼米之

乡"和“天堂’’的美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传统的农副业成为

江苏的一大“粮仓”和“花果山”，而且乡镇工业崛起，县、乡、村三级工业已成为全

县经济的重要支柱。自列为沿海开放区后，外向型经济更趋活跃，“三资’’企业

如雨后春笋，到1991年底已达148家，外贸出口品种日益增多。1991年，全县

社会总产值达131亿元，其中农业14．3亿元；工业107．22亿元，其中县属工

业21．11亿元、乡镇工业43．87亿元、村办工业42．24亿元；全年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达13．55亿元；出口供货额19．06亿元，其中“三资”企业出口额7639万元；

对外劳务输出创汇181万美元。1991年，全年财政收入22963万元，其中工商税

收20769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90％。 ，

吴县历史悠久，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及中心。据东山镇三山岛考古发掘，距今

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境内就有古人类活动。唯亭镇的草鞋山文化遗址中发

现的炭化稻种子、葛纤维织成的罗纹葛布等，系距今约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原

始居民农作活动的记录；角直镇张陵山文化遗址中的大批史前玉器琮璧等，足以

证明在吴县这块土地上，在远古时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吴一的建置沿革，可以远溯至五帝。据史料记载：颛顼高阳氏置九州(冀、竟、

青、徐、扬、荆、豫、梁、雍)，“吴’’地从唐、虞、夏、商以来，都属扬州境内。周太王的

儿子泰伯、仲雍三让其位，来到南方，立为。吴泰伯”，始号。勾吴"。周武王灭商朝，

封仲雍的第五世孙周章为“吴子’’。勾吴国都始在梅里(今无锡县境内)，后传至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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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才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命伍子胥筑姑苏城，为吴国的国都。秦始皇二十

六年(公元前221)，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设置吴县的建制，属会稽郡，吴县为郡治

的所在地。西汉，王莽建立新朝，改吴县为泰德县。至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3)，又

恢复称吴县。从此以后，历经各个朝代，虽然郡治屡改称谓，但吴县的建制一直没

有改变。晋太康四年(283)，划吴县北面的地域设置海虞县(今常熟市)；唐朝武则

天万岁通天元年(696)，析吴县地设置长洲县；后梁开平三年(909)，又划出吴县

东南地，另设吴江县；清雍正二年(1724)，析长洲县设元和县。至此，在苏州城内，

长洲县在城之东北，元和县在城之东南，吴县在城之西，三县同城而治。雍正十三

年，分吴县的东山为太湖厅；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在吴县的西山设靖湖厅。民

国元年(1912)，遂将长洲、元和两县及太湖、靖湖两厅并入吴县。民国17年11

月，江苏省政府决定将吴县的城区改设苏州市，民国19年5月，苏州市建制撤

销，仍归并入吴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吴县境内建立苏州县和阳澄县抗日民

主政权。1949年4月27日吴县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县与苏州市分治，吴县隶

苏州地区。1953年5月1日，分吴县的横泾、东山、西山等乡镇建立震泽县；1959

年4月10 H震泽县撤销，并入吴县。1983年3月，苏州地区撤销，实行市管县体

制，吴县隶苏州市。吴县的乡镇建置，屡有撤并，至1991年底，全县有10个镇、24

个乡、3个场圃、788个村民委员会、63个居民委员会、8977个村民小组。县政府

驻地在吴县新区人民南路129号。

税收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阶级和形成了国家才

产生的。据历史记载，夏朝时已有税收，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和国家政权的存

在，除直接占有奴隶的劳动果实外，还凭借军事和政治权力，对其臣属的部落和

平民进行强制课征。《尚书·禹贡》载：“禹别九洲，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这

“贡"，就是由其臣属部落和被征服部落以当地的土特产品缴纳的贡品；商、周两

朝实行的“助"和“彻”，就是税收的雏形。《孟子·滕文公》中记载：。夏人五十而

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周礼·天官·大宰》中记载

周朝有“九赋’’，而九赋之中的“关市之赋’’，是向商旅征收的赋税；“山泽之赋”是

征自山林、矿藏、江河湖泊中的出产物的赋税；“币余之赋”是其他各类赋税。在以

后的历朝历代中，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赋税也日益发展。

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农业国，纵观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都是‘‘以农为

本’’，重农抑商。反映在国家的赋税上，也是主要靠田赋，历朝都视田赋为正统，而

把属于工商税性质的税赋，都称之谓“杂税”。在历代编修的府、县志书以及《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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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中，对田赋都立有专卷，记载得很系统详尽，独对工商税收的“杂税"，则言

之寥寥。有的志书并干脆说明对杂税。不入全书"。因此，吴县的工商税收，见之

于文字的，最早的年代是从唐朝开始，且很不系统，税种和数据资料也不完整齐

全。

在吴县境内，除府、县衙门征收的所谓“杂税’’外，明、清时，还有一处由朝廷

直接委派官吏征税的机构——浒墅钞关。它由户部直接管理，所收的“关钞"、“船

料’’、“梁头税’’等等税收，也直接解缴朝廷。

清咸丰年间，推行厘金。同治二年(1863)，苏州设牙厘总局，辖管苏(苏州)、

常<常州)、镇(镇江)三属厘务，下辖14个厘局：苏城局、木渎局、车坊局、同里局、

盛泽局、常昭海口局、常昭内河局、锡金局、奔牛局、宜兴局、江阻局、溧阳南渡局、

镇江上游局、镇江下游局。宣统元年(1909)，牙厘总局划归布政使管理。

苏城厘局在阊、胥、盘、娄、齐、葑六门均设有厘卡，旧称“六门厘卡"，在周围

乡镇并设有巡卡。当时，厘局征收的厘金极不一致，商人与之商量协商，应完之数

可以少纳。苏城洋货公所就曾与之协商，认定每年捐银1．3万两，对进口的洋货

就可以准其运销。这实际上是一种包税。在厘局直接征收厘金的同时，邮局还代

收包裹厘金(那时邮局属海关管理)，按期汇解厘局。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按照中日《马关条约》，苏州辟为对外商埠，设

置海关。旧称苏州关税务司署(俗称“洋关")，署址设在葑门外觅渡桥堍。“洋

关”除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外，还代收厘金。另外清政府还设有苏州关监督公

署，署址在带城桥下塘织造府内，后迁至江苏巡抚衙门。设立公署，原意是监察海

关税务司，然而海关的实权长期握在洋人手中，因此，公署的督察徒具空名，仅能

按海关税务司例行报告，查收税银，调解纠纷，会衔布告而已。 ，
一

宣统三年十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翌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

定为民国元年(1912)，从此结束了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

民国时期的税收，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基本上沿用清末旧

税制，稍加整理改革。国民政府时期，则借鉴西方国家的财政税收理论和制度，整

顿旧税，开征新税，明确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统一财政税收，平衡税负，并

于民国20年1月全面裁撤厘金，实行关税和盐税自主，开征统税和直接税，整理

地方税。其间，民国26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东南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吴

县经历了长达．8年的日伪统治。汪伪政权的税收，多袭用国民政府各项税收。抗

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财政体制和工商税收制度进行整顿和统一，形成了

盐、货、直、地四大税系的现代工商税系，一直延续至吴县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在1950年1月颁布了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从而统一了全国的税制。在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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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变化，工商税收也先后在1953、1958、1973年

以及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进行过四次较大的税

制改革，逐步形成了现行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新的税制体系。

吴县的工商税收和全国一样，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收入每年以较

大的递增速度增长，税收工作也在不断开拓前进。



上 编

民国时期吴县的工商税收

(1 91 2～1 9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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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税制演变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从而结束了我国长达几千年

的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时期的工商税收，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因军阀混战，军费开支巨大，中央政府财政枯竭，主要靠

举外债维持，税收制度基本上是沿用清朝的旧税制，虽然开始引进一些西方资本

主义的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也举办了一些新税，但军阀实行封建割据，各地军

自为政、省自为政，地方可以在各自的地盘上自定章法，征收苛捐杂税。因此，那

一时期的税制紊乱。

民国16年(192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税制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建

设。改造旧税，裁撤厘金，废除苛杂，举办新税，实行关税自主，整理盐务，整顿烟

酒税、矿税和地方税，酝酿个人所得税，以及从物品征税改为“一物一税’’。同时，

开始统一税收政策、法令和税则，逐步形成了中国近代的税收制度。

．民国26年，日军侵占东南沿海各省后，汪伪政府的税制，基本上是袭用南京

国民政府时期的税制、税种，同时开征了一些战时特税。地方政府和军、警、宪、

特，则巧立名目，任意征收杂捐杂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财政体制和工商税制进行整理和统一，形成了

盐、货、直、地四大税系，直至解放。

第一节北洋政府时期

(1912．1～1927．4)

辛亥革命成功，翌年(1912)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

民国成立。元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在南京正式成立。不久·，袁世凯则在

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孙中山在南北议和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

务，并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2日，

临时参议院议决迁临时政府于北京。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北洋军阀政府统

治。

北洋政府时期的税制，从总体上说，除关税、盐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

改变较多，以及开征了少数新税外，其基本结构和制度均沿用清末旧税制。这一

时期的特征，一方面是沿用旧制，一方面由于以税收抵借外债，招致外国列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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